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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稳定问题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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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一方面人们对于改革有

着迫切的希望，但在另一方面，许多重要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

的进展又是相对迟缓的。就是说，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实际进程之间

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这个反差来自什么地方？我认为，这个反差是与我们对社会危机的

判断、与我们已经形成的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有直接关系

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也许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这个关于稳定

问题的思维定势。 

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过分严

重，使得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

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重，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

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稳定”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

要为“稳定”让路，凡是可能影响“稳定”的事情都要暂停，社会中哪

怕鸡毛蒜皮的冲突和矛盾都要上升到“稳定”和安定团结的高度。“影

响稳定”成了无法担当的政治责任，在民众那里，“稳定”成为一种无

需论证的话语。 

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很

快，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

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如果市场经济也

有好市场和坏市场之分，那么，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那些因素不但没有

减弱，甚至有的方面还在强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领域之外，“稳定

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使得整个管理层谨小慎微，畏首畏尾。 

这样一来，许多事情，特别是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在改革的过

程中，时机和顺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事情，在1980年代的时

候，我们会说很多条件还不具备，能拖就再拖一拖。实际上却是把这个

问题拖到了解决条件更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在中国的改革中，很多状

况都如此。事实上，越拖到后来，我们就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更大的代

价。比如现在当我们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有人会觉得现在解决这个问

题会有一定的困难和风险，可以往后放一放，但放到什么时候？也许多

年以后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件事还不如在2007年就解决了，2007

年做这件事的条件应该比现在还要好。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现在

要重新思考的重要问题，就是稳定的问题，要形成关于稳定问题的新思

维，并在这个前提下，用坚定的自信来推进改革，造就社会的活力。 

客观地说，“稳定压倒一切”思维定势的形成，不是没有原因的。



 

比如当苏东剧变的后果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对危机和不稳定的担心也成

为一片阴霾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改革进入利益

重新分配的时期，某些改革措施实际上异化成了掠夺财富的战争，社会

矛盾在不断增加或显现。于是，社会中也开始形成一种危机式思维。我

记得2003年的时候，就有研究报告称，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

社会危机，甚至还非常明确地说，还有7年。我知道，这些学者也是好

意，是想促使政府正视某些问题，尽快采取措施解决，但这样的结论无

疑强化了对危机可能性的过分估计。另外还有一个所谓2000－3000美元

是矛盾多发期的说法。其实，在国际学术界这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论

证的说法。不错，在有的国家的确存在类似的现象，但如果分析其原因

就能发现，那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民主和参

与的要求就会增强。但在我国，近些年来尽管经济发展很快，类似的逻

辑并没有出现。一些社会矛盾增加，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

如说是我们工作中某些迟滞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要重新看待和认识与稳定有关的重要理

论问题。首先，是对于社会稳定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一直

有三句话。第一句，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

话，社会矛盾突出。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但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

与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对其性质估计过

分严重。我认为对于这个社会当中的大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基于

这一点，我想用“秩序问题”来代替“稳定问题”，我们应当明确提

出，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新秩序。 

我曾在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当前的社会矛盾

确实是增加的，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实的社会抗

拒形式，可能不是民众造反，而是破坏社会治安。10年的时间过去了，

可以说，这个判断大体得到了印证。 

为什么在社会矛盾不断显现的今天，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并不大？我觉得，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这个重要的、但又往

往被人们忽略的因素。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

时也应当注意到，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

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这里所说的严

重危机包括19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1960－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社

会动荡。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

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但在我们的社会中，过去一直有一个倾向，就

是对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往往过分地高估，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弹

性却往往过分低估。 

仔细分析，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第一，三七开或四六开的

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1960

年代初的大饥荒为什么没有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

这里。这个因素现在也仍然存在。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

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

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

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

 



政府都涉及不到。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和缓解许多问题提供了条

件。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

平，也增多了机会。这些机会的增加，增强了社会的自愈能力。第四，

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就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政府的手中还拥

有相当的资源。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

的时候，能够将之用于救急，用于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第五，在1990

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

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

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第六，精英的联盟及其定

型社会力量的形成。整个1990年代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制对社

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结构背景下，大规

模的社会动荡是很难发生的。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在这种

市场主义话语中，金钱和财富被视为最终的价值和标准，并将是否能够

获得金钱与财富看作是个人能力的结果。在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中，尽

管一些人感受到社会不公，但大多会将自己所处的不利境遇，看作是自

己个人能力不济的结果。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无疑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

不满和抗拒意识。第八，改革开放的30年中，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

盾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虽然这个经验不能过分地高估，但是现在

的政府处理一些问题上还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应当肯定。 

上述判断并不意味着否认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关键的

问题，是如何对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定位。在最近几

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往

往是主要的原因。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基本都是因利益的问题而引起的，

或者说是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大约5年前，我也曾经提出过一个基本

的判断：中国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时代。这是我们理解上述社会冲突

和社会矛盾的基本背景。现在我们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谓人民

内部矛盾就是利益矛盾。而现在我们将其作为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处

理的，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利益博弈。当我们将这些利益博弈消灭在萌芽

状态的时候，正常的利益博弈中断了，能够及早暴露社会问题的机制被

消灭了，结果是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必须看到，准确定位冲突的性质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多少年来，我们往往将这样的冲突与矛盾人为地政

治化或意识形态化。当前我们社会中许多冲突的内容本身是很简单的，

就是利益的问题，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利益时代，利益矛

盾、利益冲突、利益博弈是利益时代中的正常现象；在现代社会生活

中，社会矛盾和冲突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

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

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演变成足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

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

设立规则，要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方法。好的制度不是消灭

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 

总之，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要准

确地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判断社会发生大的

危机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一方面形成柔性处

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形成体制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容纳能力，形



成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手段。另一方面，不能用这些冲突和矛盾来

吓唬自己，而是应该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包

括适时地推动一些关键环节的改革，而不是用旧的思维来延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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